
最新乡土中国读后感心得(汇总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
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
家可以喜欢。

乡土中国读后感心得篇一

读了费先生的《乡土中国》，我深有感触。一方面，我的童
年和学生时代几乎都是在乡土或者类似于乡土的环境中度过
的，因此我就是一个地道的乡土中人;另一方面，这本书写
于20世纪40年代末，到现在已有60多年的时间跨度了，而
这6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中国的乡土现在怎么样了?现在的中国是不是还
是一个乡土中国?费先生的乡土理论是不是还适应现在的中
国?这些问题都让我充满了兴趣。中国现在的乡土状况如何
呢?由于我不是专业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对此不敢妄加猜
测。然而官方的说法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正在大搞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似乎对乡村社会形容得过于简单，姑
且以我的家乡为例吧，平时在村里，最有感触的是计划生育
政策使孩子越来越少，旧日的热闹已不再。村中的老人相继
去世，再也没有老人们坐在一起讲故事的热闹状况了。让人
不好意思的是许多村里的小孩竟也叫不上名来，不少新媳妇
也不认识了，真有一点物是人非的感觉。每天早晨都有幼儿
园的车来，上初、高中的孩子也经常不回家，更别说大学生
了，这就让长老权利几乎变成一纸空文。以上所述也应该是
现在大多数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状况了，这显然与费先生所
在的那个年代的乡村不同了，然而虽然有这么多的变化，土
地依然是村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对于每一个乡土中人来说，
土地是亲切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密
切的，所以乡土本色毕竟是维持住了。



“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
历史，自然也会受到泥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
子。”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就是以农业区为主要
生活地带的汉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是中国历代传统盛
世的经济基础。“东方的农业平原正是帝国的领域，但是农
业的帝国主义是虚弱的，因为皇权并不能滋长壮健，能支配
强大的横暴的基础不足，农业的剩余跟着人口的增加而日减，
和平又给人口增加的机会。”这既是中国人口在明清时期急
剧增长的原因之一，又是中国近代社会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
一。

“一个雄辩图大略的皇权，为了开疆辟土，筑城俢河，这些
原不能说是什么虐政，正可视作一笔投资。”由此可以看出
大兴土木并不是历代王朝的兴亡之所在，反而有些皇帝因为
大兴土木而得治，遂而形成盛世。说道文字下乡，其实是知
识下乡，费先生说只有等到乡土性的基层变化了，文字才能
下乡。而今的社会变迁如此之大，农村的孩子出去打工的，
在外上学的不在少数，知识在农村蓬勃发展。然而“如果在
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
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这句话揭示出:如果只是单一地把法律当作文字教给乡民认识，
“送法下乡”成功也只是失败。就像唐太宗把玄奘西行所取
的真经仅用来炫耀观赏，而非教化于民。

细观整个中国社会，我们便会发现这的确是一个乡土的中国，
费先生提到两个概念--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谈到西方人的
团体意识和他们那象征着团体的神，着重讨论了中国社会的
乡土特性。我自己的看法是中国和西方在那个年代并没有在
一个水平线上。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西方
却早已步入资本主义社会，早先以放牧为主的欧洲人进入资
本主义文明，而后剧烈的社会变革彻底确立了团体格局，而
中国一直以农经济为主，奉行差序格局。这就是“西洋
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
观念的。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



且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正如同社会学
课堂上老师所讲民族国家的形成条件之一是个人与社会的分
离。中国与西方，前者先有国家后有社会，后者先有社会后
有国家。这也是西方与中国在近代走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之
一。

谈到“私”，我们都会憎恨“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
上霜”的行为，然而我们仔细地想一想:如果每个人都履行好
自己的责任与义务，整个社会将会多么美好。美国宪法不就
是这样规定的嘛，每个公民在下雪时要保持自己门前公路的
畅通，自己组织扫雪，违者重罚。现在动不动就强调学习雷
锋，如果每个人把自己份内的事情干好，何须学习雷锋呢?随
后费先生在家族和男女有别这两章里提到了两种文化模式--
阿波罗式和浮士德式。对此我领会不够，就不扩充分析。

和谐社会本世纪来是主流的理念。在文化方面，这首先需要
道德与法律的和谐，恩威并重才能不失方寸。类似于费先生
的人治与法治，法律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发挥着无
可替代的作用，但乡土的中国的许多很好的传统也同样不可
忽视，费先生说有时人治可以取得不治而治的效果，这对于
法治来讲是很理想的，也值得我们借鉴。而两者的和谐的确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我也对费先生的“无讼”观点深有体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法律知识的普及，“打官司”这一名词在乡下很受争议。去
年暑假时的，村上互为邻居的两个人发生了一点小事，闹到
相互斗殴，其中一人被打伤，另一人晚上聚众赌博，但第二
天就收到了警察的罚款，互为邻居的两家从此形同陌路。无
论是巧合还是必然，总是有这么一个趋势的，无讼的状况正
在悄然改变，这正如费先生预料的那样:只有在社会秩序和思
想观念上进行一番改革，法治秩序才能建立，而如今这种改
革很大程度上已成事实，这个过渡也就理所应当了。四个权
力的观点给我了很大启示，在封建社会的乡村只有默许的长
老权利，推行的是一种无为政治，而我学过的知识说这种政



治是一种残酷剥削的政治，我认为这其实是同样的意思，长
老权利的极端发展造就了封建社会，从家长制到君主制，从
父子到君臣。社会上开始形成两大对立阶级，与其说是地主
剥削农民，还不如说是农民适应了这种被剥削。长老权利的
恶行膨胀得到遏制，封建社会也就成为过去了。“血缘和地
缘”中“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和“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
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
的基础”明显指出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具有社会契约的性质。
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基础之一吧。正是血缘让中国家
天下的文化根深蒂固，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两千年的重要
原因之一。让我深有感触是“钱上往来不要牵涉亲戚”，仔
细想来，我们镇陆续开的几个大超市还真大多是所谓的“外
乡人”办的。但讲到现代大学生聚餐等事上大多实行aa制，
因为面子总是得用经济条件去撑，这样的煎熬是痛苦的，为
了一次聚餐，好多穷人家的孩子甚至一个月去啃馒头。

乡土中国读后感心得篇二

终于看完了。鼎鼎大名的乡土中国，已经知道这本书好几年
了，但已不记得最早是在哪里知道的。

看了两遍，本书语言极为亲切易懂，虽然是论文，但是读起
来却丝毫不拗口，举得例子也是生活中极为常见之事，所以
也会倍感亲切。

如书名般，内容自然是从“乡土”二字出发，围绕着二字展
开。土地养育人类，人类依赖土地。人的种.种特性、文化也
与土地有着密切关系。文化中自然包括语言。我们通常称乡
下人“土气”、“土头土脑”，也都是源于“土地”。为什
么会产生“土气”这样的词呢?土气，自然是不灵活，不会变
通，不与时俱进。在乡土社会，人们安土重迁，生于斯死于
斯，似乎代代皆是如此，时间、空间都是凝滞的，一代又一
代都在重复相同的路。这是稳定，这是保守，或许，这也是
生存下去的最好方式。活下去，只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在一块土地上，耕种、收获，繁衍生息。外界充满冒险、不
安、是非，尽可能的远离，只需在熟悉的地方重复熟悉的事
即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指了解熟悉事物后
的亲密感。在读本书时，我也会经常有这种感觉，因为本书
讲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事，只是作者从具体的生活中抽离
出来一种抽象的东西，有时也很寻根溯源，讨论某种现象的
根本原因。

在“文字下乡”及“再论文字下乡”中，作者说到为何文字
下乡难，根源何在。人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为了自身的需求，
既然某件事做起来难，恐怕是因为这件事的对象不需要。而
又为何不需要呢?乡土社会是稳定的社会，是熟人社会，不同
于陌生人社会的现代社会。既然是熟人，我们可以“口耳相
传”，肢体动作以及语言便可以完整的表达我们所思所想，
也不存在了解外界的需要。文字作为象征符号，为人类表达
想法服务，但是却是间接的，使原本简单的事情又复杂化了，
所以是费力不讨好的，也是不需要的。但是随着乡土社会的
瓦解，城市化的进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生活在陌生人组成
的社会，这个社会瞬息万变、日新月异。读书识字已是人们
基本生活所需，人与人交流需要文字，譬如邮件、qq、微信，
人们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也需要文字。

所以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本认为难的事情自然也变得简
单了，这也是因为人们产生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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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读后感心得篇三

很早以前我就思考过，为什么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逆来顺受
是很自然的。中国人是不太懂反抗的。当自己与别人产生并
非无理的矛盾的时候，中国的平凡百姓首先想的是约束自己，
以和为贵，所谓“克己”。好比一位母亲，看到自己儿子和
别人儿子打架，不管是不是自己儿子错了，肯定都是劈头盖
脸把自己儿子骂一顿。直到看到一篇文章说，因为中国人的
祖先是靠天吃饭的，在人们对自然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只能
崇拜它，顺应它。天，直接关系到人们能不能吃饱饭，能不
能活过这一岁。深以为然。而这本书给了我一个比较完整的
答案。中国人的逆来顺受来源于祖祖辈辈的顺应。这还只是
乡土性的一部分。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性，很多的根据都可以从土地里找到。
好比说中国人的含蓄和富有人情味。在乡土社会中，人际交
往是不讲究效率的，讲究的是感情。于是人们的谈话很多都
是没有目的的，或者很久很久都无法进入正题，就连工作时
也是这样，它不会像外国人开门见山直来直往。仔细观察观
察身边的人，就会发现，这种乡土性随处可见。

再想想咱们的文化，不管是追求稳定、保守、安于现状，还
是天人合一、儒道的价值体系，所有的所有都深深的烙下了
土地的印记。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着泥土的气息，
有着文化的投影。国人“内圣”人格取向，或者一直到近代
中国依然是一个家族居住在一起，四世同堂比比皆是，等等。
中国人是有根的，他们的根扎在土里。人就好比是这树上的
叶子，一代一代的调零了又新生，可是根没有变，根还是深



深的在泥土里。

二、乡土社会在转型

说是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现在真正的了解到社会转
型的含义，不仅仅是从落后农业国家转向于先进的工业国家。
原本一个“阿波罗”式的社会，显现出了“浮士德”式社会
的特征。我们的乡土社会在受理性社会的冲击，我们的乡土
社会在很多方面被瓦解着，那是工业文明带来的结果。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父母和子女分开居住。现在越来越多
的人有着所谓的城市综合症，空虚，没有安全感，每天和很
多人在一起却觉得自己没有朋友。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接
受了西方较活跃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人们的生活不确定因素
增多。连百姓也像电子产品一样更新换代，没有新的功能，
很快被淘汰。以前的人们想着一辈子老死故乡，现在的人们
想着出去闯荡闯荡。我们的社会在改变，而且还会有更深层
次更潜在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先进的文明征服了落后的文明，
也是中华文化吸收新的元素，是冲击是更新也是考验。

这样的转型，说不清楚是城市里气氛更浓烈还是农村。无疑
城市的不确定性更大。但城市中“生于斯，死于斯”大有人
在，也有一家老小四世同堂共居一室。农村中的青少年“走
出去”的愿望说不定更强烈。我想这样的社会转型，是整体
的，是这个社会方方面面的改变。原本不管是中国的乡村还
是城市，都是典型的乡土中国。

三、法治外表下的礼治社会

法治那是人家的东西。可是中国现在也说自己是法治国家了。
不过中国的“法治”还是得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这
种“以德治国”反映的是什么?就是“礼治”。在未来很长一
段时间以内，真正人人平等的观念还是无法在中国人当中树
立起来。现阶段的中国，像个怪物，批着老虎的皮，想象自



己真的是老虎。

我们可不可以从我们乡土社会出发，思考乡土社会进步的道
路?这只是一种设想。

如果说法治代替礼治是一种必然，我们要用势不可挡的经济
发展来轰炸我们的社会文化吗?在社会的中心片面强调经济的
时候，其他社会矛盾必然无法缓解。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
效益并不能解决问题，也许带来了更多其他方面的恐惧。

乡土中国读后感心得篇四

《乡土中国》，简简单单的四字书名，薄薄的一百多页纸张，
却承载了几千年厚重的中国乡土文化，浸润着费孝通先生，
这位将一生献给中国大地，献给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
学者对乡土社会的理性思考与浓浓深情。这本书册，由费老
根据上世纪40年代后期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
整理出版而成，因而对于大学生的我们，也是再好不过的学
习并探讨中国乡村社会，了解那些也许今日的我们所无法感
受到的最质朴，最本真的乡土本色的读物。而对在记忆深处
仍留有乡村印象的我来说，《乡土中国》这本书，更是成为
了我追忆小时乡土记忆的回忆手册。

我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我也是在上
小学之后才搬家到城市。即使为了求学住在了城市，我也总
是愿每周回乡下，陪陪看着我长大的老人，走走我摔倒过无
数次的石子路，提着竹篮和奶奶去山下的田里挖土豆，照看
蔬菜，感受最原始的中国大地。因而我的血液里流淌着的，
本质上是农民的血，是乡土性的。农村，即使现在被破坏得
千疮百孔，也依然是我内心深处最眷恋和怀念的地方，那里
绘成了我大半个童年;那里，也是无数淳朴的老人，憨厚的农
民，皮肤黝黑的小孩生存，生活，繁衍之地;那里，更是中国
的根基所在，是中国人民的溯源，是中国文化和民族的发源。



因此，在拜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的过程中，我总能
找到很多熟悉的影子。在字里行间中，读出一丝怀旧的气息，
仿佛听到爷爷们的憨笑与叹息，看到土地的丰收与荒芜，感
受到乡土中国的过去和将来。

我也愿记下，费老文字中那些深深刻在我脑海里的和我的乡
土回忆产生的几点共鸣。

一、安土重迁的守候

邀请奶奶外婆们来城里玩，来我家做客一直是最艰难的行动。
“我离开了，家里的母鸡就没人照看了”，“我不愿意出来，
家里习惯了”，“都是不认识的人，我不好意思的”，每次
提议，总是毫无例外地收到这类的托辞。更不用说想要全服
他们来城里居住了。这一面让我苦恼，一面又让我深刻体会
到农村人安土重迁这根深蒂固的观念。

正如书中所述，“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些姓，我从墓碑上
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
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
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但是大体上说，这
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
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
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
乡。”“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
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
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在土地上
的”奶奶外婆们已然将他们的一生，从肉体到心灵完全得奉
献给了脚下这片生之养之的土地，没有大灾没有战争没有欲
望，他们从未想过迁移。

这甚至可以引申到乡村的政治，文化。“在变化很少的社会，
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有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
法。”“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时间过



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
案。”在这个稳定的，依靠经验的社会里，似乎都不需要政
治的约束，不需要多伟大多激情，教化和惯性就足够。人们
安得其所，早已达到孔子所言的境界：“不逾矩。”他们是
宁静的湖，而非流动的川。曾经他们自给自足，男耕女织，
即使生活困苦，还是要固守一份自己的田地，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辛勤耕作，世代传家，靠着自己的小农经营无需离
开家乡半步，易于满足，生活安定。而今天，生活虽不再如
此封闭和原始，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依然是内心的羁绊。离
开和改变总是不踏实，陪伴和存在才是最长情的对大地的守
候和感恩。

二、默默少言的深情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从未离开过自己那片土地的地道
的农村人，他们说得一口地道的方言。至于文字，外公外婆
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其文化水平受邻里尊重敬仰，
而爷爷奶奶的识字程度就比较低了，健在的太太们(爷爷的妈
妈和爸爸)，更是只认得自己的名字的写法。他们在我们城市
人的眼中，大概就直接被贴上“文盲”“愚昧”“落后”等
等这之类的标签吧。

而费老在他的“文字下乡”这一章中，则荡气回肠地为农民
们正了名。“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
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我而且愿意进一步说，
但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中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
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
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种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
能达的意是有限的。”

乡土的社会，每个人几乎天天见面，是书中所言
的“facetofacegroup”，“归有光的《项脊轩志》里说，他日常
接触的老是那些人，所以日子久了可以用脚步来辨别来者是
谁。”有时候，甚至能够用“声气辨人”。在乡人们的心中，



没有语言反而是最令人心安的状态吧。“有言胜似无言”的
生活方式最为原始，也最为切近人心，最没有误解和勾心斗
角。“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这个筛子虽则帮助
了人和人之间的了解，而同时也使人和人的情意公式化了，
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样。我们永远在削足适
履，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这段话来形容语言
的对情意的绑架，也是再合适不过。同时，乡村又拥有自己
特有的语言，是这一片土地特有的语言和文化。那就是方言。
而我也于心有愧，在学校在平时说惯了普通话，现在使用方
言早已无法标准和流利，以至于每次回到乡下，和老人的沟
通总是一道障碍。大概能够听懂，却无法明确地表达自己的
意思。因而悲伤地，无法再次完全融入农村自有的话语生活。
确是像个“外人”了。这时候总会有种自卑感和低存在感，
反倒是觉得我这个所谓的高材生没有文化了。

至于文字，在这个以面对面直接交流为主的小群体社会里，
文字也少了一份它存在的完全必要性。“文字发生之初是结
绳记事，需要结绳记事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
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
话”“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记
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因此，文
字是人们迫不得已创造的方便人们交流的工具，若是没有
这“迫不得已”，其存在的必要也就消失了吧。

当然我并不是否认文字的作用。可是想在这村头大喊一声村
尾便能感应到的乡下，至少在村里人的日常交往和生活中大
半是不需要过多的文字约束的。记得小时候住在奶奶家，早
上奶奶出门去河边洗衣，我醒来一见奶奶消失了便哇哇大哭，
奶奶听到声音没多久就赶回来。我这哭声的功效大概是比现
在发短信打电话写留言要直接直意多了吧。

三、亲切熟悉的归属

每次回乡下，一下车，拐过一条细长的小道，似乎空气里都



充满了熟悉和亲切的味道。那些迎面走来的老人们都微笑着：
“哎哟，回来啦!”“回老家吃饭?”而我们也总走进那些没
有关门的院子和屋子，熟络地和各家各户唠几句家常。在他
们看来，我们并不是城市人，甚至也不是游子，只是暂时离
开家，“根”在，所以一定会回来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是
在人家眼里看着长大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
陌生人的社会。”

我觉得也许本质上我正是因为深爱这份人情和生气，才对破
旧，甚至有些脏乱的乡下一直情深意切吧。完全不必有身份
的束缚，也没有人看你是否富有，只要踏进了这片世代流传
的土地，不管是衣锦还乡还是铩羽而归，乡村都无条件地包
容你，报你以老人们温暖亲切的笑脸和熟悉的小名的问候。

爷爷奶奶的村庄叫做“杨相墩”，顾名思义是姓杨的家族聚
集区，周围还有“张家”，“李家”等等以姓氏命名的村庄。
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村庄几乎都是同姓人，同宗人的聚集地，
邻里都互相照应着。

记得小时候的夏天的夜晚，一个村庄的人们都搬着竹椅聚集
到村庄一块空旷的地上，一晚上都在闲谈中度过。那时候我
和其他的小孩们钻来钻去，累了就赖在奶奶身旁，奶奶会摇
一把蒲扇给我扇风，驱蚊。然后我一边数着星星，一边听着，
哪家的闺女嫁了远方，谁人的儿子考了状元，隔壁邻居的猪
仔卖了好价钱……都是身边人的小事和家常，在夏日的蝉鸣
里微风中别有一番温情。

那时，每一个村落的面积不过我现在所居住的小城里中一个
普通小区。而住在钢筋水泥的小区里的我们，除了偶尔在电
梯的四方空间里面对面，似乎再没有更多交流。每个人都行
色匆匆，背着公文包，穿着正装，看着手机，连见面时的点
头微笑都是奢侈。居住的人口十分密集，可是心的距离却遥
远得感受不到热度。



今天的社会，我们倡导理法，倡导理性，这固然有其道理和
价值，可是我们在前进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回头望望，曾
经生你养你的大地上，无声无字的“礼”和“俗”。在那里，
“人”才是一切问题的核心，纵使有时产生偏颇，确是充满
着实实在在的情和意。你在这之中能够找到存在感和归属感。
幸福大概是来之于此吧。

四、工业城市中的困窘

今天，外婆家门后的小山坡已经被开发挖平，种了那么多土
豆，玉米，青菜的田地也早已消失，门前本是哥哥们夏日游
泳不二之选的小河，也早已连衣服也不能洗。而奶奶也不再
养猪，养小鸡，原来的猪圈地和养鸡场都重建成了出租房，
奶奶的村庄的一大半人口都成了外地务工者。

农村似乎已被异化。气势汹汹的城市化席卷而来，把村前的
田地修成宽大的柏油马路与城市连接，在不远处建起各种工
厂，甚至让村民们举家搬迁。从古便存在的村落反而可怜无
辜地成了尴尬的受排挤者，任由现代化的步伐处置。

费老在第一章的第一句中就讲的“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
乡土性的。”这句话，似乎改被打上问号。

而我们，身上流淌的还是农民的血，是黄土的液，却骄傲地
宣称自己是楼房的主人，是工业的奴隶。极力摆脱仿佛是代
表封建残余的落后，愚昧的乡土气。我总觉得，我们在逐渐
遗忘自己的根和本。

今天城市发展迅猛，问题却也层出不穷。房价，就业，安全
问题，食品问题，每一个都牵动着我们的心。而这些问题，
说到底都是道德问题，都是人的问题。若是人们有所意识，
明白自己或自己的先辈们，都是生活在那个安土重迁，易于
满足，守着一方土地，每个人的心都连在一起因而甚至都不
需语言文字传递情意，充满人情的毫不世俗功利的乡土社会



中时，会不会内心有所愧疚和醒悟，重新反思自己的生活方
式和做人待事。

法制理智的社会，同时也需要人情，接地气的乡土气，我们
虽不应该使社会倒退，回到那个中国大地没有多少高楼，都
是田野的过去，却也可以在今天的发展中，保护尚存的古老
的村落和民俗，重新召唤出内心被封存的农村人淳朴温情的
本质和品性。

而我在上了高中之后，由于学业紧张，回农村的机会也越来
越少。爷爷和外公已去世，农村里，也仅剩奶奶陪着两个太
太，另一边外婆一人孤零零地生活。他们的日子倒是没有太
大变，依然习惯很早地起床，穿布衣布鞋，养只看门的狗，
照看仅存的一点地里的土豆和青菜，和那些同样心境的老人
说说同样心境的话，每天用竹扫帚扫扫地，每天撕下一张老
黄历。在我给他们打电话时，激动得像个小孩。一个劲地重
复问我，吃的好不好，穿的好不好。

每每想到这些场景，总是一阵心酸，想我的老人们，也正是
像今天的农村，步入暮年，不知道前方会怎样倒也不去想，
安安分分地守着自己的日复一日的传统。从不抱怨从不奢求，
不必言语心中自明。

这乡土的中国大地，有多少这样的村人，“因为直接有赖于
泥土的生活，像植物一般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

在这“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又还剩多少“老
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一年一度，
周而复始。”

步履蹒跚的乡土社会，看着从自己身上抽离重组再次生长的
城市化的中国，大概也只会略带心酸却又欣慰地微微一笑吧。
就好像奶奶听说我考上大学时满溢着泪水和不舍的“好”。



乡土中国读后感心得篇五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云南乡村中，有一所聚集了全中国最优
秀的知识分子的学府，名曰西南联大。在联大里教书的，都
是各个科目的顶尖专家。费孝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教授
乡村社会学。十四讲的乡村社会学讲义结成册，就成了我手
中这本《乡土中国》。

不得不说，这本书的语言并不算是极佳的典范，逻辑性也有
待商榷，可是其中蕴含的许多思想，经过了七十年的沧桑变
迁，仍然历久弥新。

作者首先提到了中国社会的乡土性，他说中国的基层是乡土
性的，而这一说法，即便是经历了改革开放、生产劳动力向
城市显著迁移的当今，仍是正确的。新闻联播里总提到“走
基层”，领导人走的便是农村农户小作坊小工厂，可见中国
的基层便是乡土社会。城市里的人，多半也都是由农村迁移
而来，他们的思维模式也具乡土性，总想去寻找土地。譬如
说我的父母亲，他们便来自湖南的小村庄里，此刻在北京享
受着城市的各种便利，却总想去整一块地种，喜欢去近郊的
田野山区，最爱的大概是回老家吧。作者提到中国人具有以
土地为根基的文化思想，一点不错，我认为这是因为土地给
人安全感。此刻许多人期望在城市里买一套自我的房，明明
只是租一套房能够省下更多钱、甚至有更好的居住环境，人
们还是乐意住在一套完全属于自我的五十平米的小屋里，这
便是因为安全感。这种对安全感的渴望，来自于农耕民族的
文化根基。若是天天东奔西跑，住在蒙古包里的游牧民族，
恐怕也不会这么地对“房子”有追求。鄂尔多斯能成为鬼城，
除去规划的不合理外，游牧民族的文化也是重要的因素。蒙
古族的人往往爱花大价钱买越野车，恐怕也是祖上遗留的文
化基因吧。

作者也提到了乡土社会是长老社会，也一点不错。在我的老
家，人去世后，葬礼是异常重要的。乡下人办丧事，有很多



习俗要遵循。有的人，儿孙都到城市去了，西去之后还能按
规矩办事，便是靠着村里“长老”们的帮忙。该请多少桌，
做什么菜，进行什么仪式，长老们都谙熟于心，他们是乡土
文化的传承者。

可是，国家发展到此刻，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早已不再是几
亿人生活的唯一依靠，没有多少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生活，
农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也就诞生了“农民工”一词。
领导走基层，见到的多数是留在村子里的老人和小孩，青壮
年很少。农业工业化，农村人口城市化，是国家发展的重要
因素，而未来的逆城市化，则是我国步入发达国家的重要一
步。所以说，乡土中国面临着消失的局面。当农业不再需要
很多人拿着锄头牵着黄牛的时候，乡土社会也便消失了。

如若费先生在此，必会哀叹传统的消失，而我却不这么认为。
一方面，人类的文化是随环境、生产力而产生变化的。另一
方面，人类的发展的方向是多元、高效，也即物理中的熵增
焓减论。两相结合，不难看出乡土社会的慢慢消失是一种自
然。就如同北京的城墙，当年梁思成先生竭力主张不要拆除，
却还是被国家拆掉了。这其实很正常，我们的社会由君主专
制转向民主集中，从封建主义变为社会主义，安能保留那象
征封闭的城墙?政府最终留下紫禁城作为文化单位，选择在旁
侧的中南海办公，与明人焚毁元朝宫殿相比，好得太多。

有人曾表达过自我对乡土社会的向往：“我想闻一闻村口的
垃圾，听一听村头老汉的争吵，我相信那必须是真实的”不
错得很，村口的垃圾真的很脏很臭，裹同着牛羊鸡豚的粪便
味，变质腐烂的猪饲料味，真实的无可附加。村头老汉的争
吵也真的无聊至极，无非就是昨日你打牌少给了我两块钱这
类事情罢了。乡土社会，绝不是什么梦想。两千多年前的老
子愿小国寡民，但那时没有工厂，没有汽车，没有计算机，
没有互联网，没有核弹头，也没有高效的农业技术，两千多
年以后拥有这些的我们，自然对这个世界应当有不一样的期
许。但不管怎样发展，乡土社会“无争”的思想，都会为世



人所铭记，老子渴求的和平，也永远不会被人忘却。因为世
界上，最宝贵的永远是和平。


